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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质量综述

2023年，我市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优良。

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98.4%，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25。

2023年共采集 56个降水样品，pH监测范围值 4.5~8.5。

城市降尘月平均监测值 2.2 t/km2·30d。

主要流域水质保持优良，8个国省控断面水质均达Ⅲ类或以

上，满足相应的考核目标，境内流域水质状况优。

7个 “小流域”监测断面，港仔渡桥水质呈Ⅳ类，其余 6个断

面水质均为Ⅲ类。

县级饮用水源地美林水厂Ⅰ～Ⅲ类水质达标率 100%。

8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

全市抽测 5 个农村黑臭水体，监测指标 DO、透明度、氨氮

标均优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第二章表 1 中指标阈

值要求。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噪声季度监测全部达标，昼间、夜间区

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较好），昼间、夜间道路

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好）。

二、环境空气质量

（一）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2023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25，同比上升

3.7%，综合月度指数最高值出现在 5月，最低值出现在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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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效监测天数 365 天，一级达标天数 213 天，占比

58.4% ，二级达标天数为 146天，占比 40%，空气质量优良率

98.4%，较上年下降 0.8%。轻度污染天数 4天，中度污染天数 2

天，污染天数较上年多 3天，占有效监测天数 1.6%，较上年占

比增加 0.8%。

PM2.5 、 PM10 、 SO2 、 NO2 年均浓度分别为 18ug/m3 、

37ug/m3、6 ug/m3、5ug/m3，CO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O3

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百分位数分别为 0.8 mg/m3、

126ug/m3。 SO2 年均值与上年一致，NO2 年均值同比降低

28.6%，PM2.5、PM10、CO24小时平均第 95百分位数、O3日最

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分别同比升高 12.5%、

2.8%、14.3%、6.8%。PM2.5年均值、O3日最大 8小时滑动平均

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表 1 二级标准、其余评价指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表 1一级标准。

表 1 2023 年南安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各指标监测情况汇总表

月份
PM2.5

ug/m3

PM10

ug/m3

SO2

ug/m3

NO2

ug/m3

CO-95per

mg/m3

O3-8h-

90per

ug/m
3

综合

指数

1 月 28 44 6 5 0.90 88 2.42

2 月 28 48 7 5 0.80 95 2.52

3 月 26 62 7 5 0.60 117 2.75

4 月 23 54 6 5 0.60 122 2.56

5 月 21 57 6 7 0.60 152 2.79

6 月 11 22 6 5 0.80 117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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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17 6 6 0.80 120 1.73

8 月 12 26 6 6 0.60 132 1.93

9 月 13 23 7 6 0.60 130 1.93

10 月 15 25 6 5 0.80 125 1.99

11 月 15 32 6 5 0.80 128 2.11

12 月 16 34 6 5 0.80 108 2.05

全年 18 37 6 5 0.80 126 2.25

表 2 2023 年南安市城市环境空气主要指标浓度及变化情况

监测

项目

监测年份

PM2.5

ug/m3

PM10

ug/m3

SO2

ug/m3

NO2

ug/m3

CO-

95per

mg/m3

O3-8h-

90per

ug/m3

2022 年 16 36 6 7 0.70 118

2023 年 18 37 6 5 0.80 126

同比（%） 12.5 2.8 0 -28.6 14.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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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水

2023 年采集降水样品 56 个，7 月、8 月降水频次较高，分

别达到 12 次和 10 次，全年降水量 1438 mm，pH 监测范围值

4.5~8.5。开展降水无机阴阳离子全指标监测，各指标监测平均

值如下：无机阴离子（硫酸根 3.12mg/L、氟化物 0.118 mg/L、

氯化物 2.72 mg/L、硝酸盐氮 0.739 mg/L）、阳离子（铵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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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mg/L、钙 1.97 mg/L、镁 0.21 mg/L、钠 0.71 mg/L、钾

1.24 mg/L）。

（三）降尘

我市降尘监测点位 1 个，每月监测 1 次，全年监测 12 次。

全年降尘平均浓度值 2.2 t/km
2
·30d，同比降低 18.5%，月监测

值除 6 月和 11 月保持不变外，其余月监测值均降低，降尘量最

高值出现在 3 月，与上年一致。

表 3 2023 年降尘结果汇总表

监测

年份

月份

降尘量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22 年 t/km2·30d 3.4 2.8 3.7 3.1 1.7 2.4 3.1 3.2 2.4 2.8 1.6 2.2

2023 年 t/km2·30d 2.6 2.0 3.6 2.5 2.2 2.4 2.3 1.7 1.9 1.5 1.6 1.8

三、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断面监测

1. 国控断面水质监测

2023南安境内国控监测断面共 4个，分别是石砻丰州桥、

山美水库库心、康美桥、霞东桥。断面由生态环境部每月组织

监测，全年监测 12次。2023年 2月、3月、4月、7月、10月

开展共 5期多指标监测，监测项目：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表 1 除粪大肠菌群外 23 项和电导率、浊度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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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湖库加测透明度和叶绿素 a。其余 7个水期监测指标为电导

率、水温、pH、DO、CODmn、氨氮、总磷、总氮、浊度共 9

个指标，山美水库库心除 1月份外，其余月份均加测叶绿素 a

和透明度（监测结果见表 4）。

表 4 2023 年南安市国控断面水质监测结果评价汇总表

2.省控断面水质监测

2023 年我市省控监测断面 4 个，分别是山美水库（出

口）、港龙桥、军村桥、芙蓉桥。其中山美水库（出口）、港

龙桥由福建省泉州环境监测中心站（以下简称“驻市站”）组

织监测，军村桥、芙蓉桥由南安站采水送样，驻市站负责实验

室分析和数据上报。山美水库（出口）、军村桥、芙蓉桥逢单

月监测，全年监测 6 次，监测项目：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表 1 共 24 项及浊度、电导率，湖库加测透明度和叶

绿素 a，港龙桥每月监测，全年监测 12 次，单月监测指标同其

监 测

点 位

考核

目标

平均

水质

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石砻丰

州桥
Ⅲ类 Ⅲ Ⅲ Ⅲ Ⅱ Ⅳ Ⅲ Ⅱ Ⅱ Ⅱ Ⅲ Ⅱ Ⅱ Ⅱ

霞东桥 Ⅲ类 Ⅲ Ⅲ Ⅲ Ⅱ Ⅲ Ⅲ Ⅲ Ⅲ Ⅲ Ⅱ Ⅲ Ⅲ Ⅲ

山美

水库

(库心)

Ⅲ类 Ⅱ Ⅱ Ⅰ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Ⅲ Ⅱ

康美桥 Ⅲ类 Ⅲ Ⅲ Ⅲ Ⅲ Ⅳ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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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控断面，双月监测指标为电导率、水温、pH、DO、CODmn、

氨氮、总磷、总氮、浊度共 9 个指标(监测结果见表 5)。

表 5 2023 年南安市省控断面水质监测结果评价汇总表

表 6 2023 晋江水系国省控断面年平均水质监测评价汇总表

断面名称
平均水质类别

（2022）

平均水质类别

（2023）

石砻丰州桥 Ⅲ Ⅲ

霞东桥 Ⅲ Ⅲ

山美水库（库心） Ⅱ Ⅱ

康美桥 Ⅲ Ⅲ

山美水库（出口） Ⅱ Ⅱ

港龙桥 Ⅱ Ⅱ

军村桥 Ⅲ Ⅲ

芙蓉大桥 Ⅲ Ⅲ

监 测

点 位

考核

目标

平均

水质

类别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山美

水库

(出口)

Ⅲ类 Ⅱ Ⅲ — Ⅱ — Ⅱ — Ⅱ — Ⅲ — Ⅲ —

港龙桥 Ⅲ类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Ⅲ Ⅲ Ⅲ Ⅲ Ⅱ Ⅱ Ⅰ

军村桥 Ⅲ类 Ⅲ Ⅲ — Ⅲ — Ⅲ — Ⅲ — Ⅲ — Ⅲ —

芙蓉

大桥
Ⅲ类 Ⅲ Ⅲ — Ⅲ — Ⅲ — Ⅲ — Ⅲ — 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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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6 监测结果统计：8 个国省控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

为 100%，按水质类别比例法评价，南安境内主要流域水质状况

优。其中Ⅱ类断面 3 个，占比 37.5%，Ⅲ类断面 5 个，占比

62.5%，各断面水质类别均与上年一致。

（二）饮用水源地断面监测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美林水厂）水质监测由南安站采

水送样，驻市站负责实验室分析。每月监测1次，单月监测指标

62项，双月监测指标29项。监测结果如下：

美林水厂全年平均水质类别为Ⅲ类，与上年一致。其中 3

月、6 月、8 月、10 月、11 月、12 月水质呈Ⅱ类，其余 6 期水

质为Ⅲ类，Ⅱ类水期占比 50%，较上年提升 8%。

表 7 2023 年美林水厂水质监测结果评价汇总表

监测

点位

评价

标准
水质类别

全年

水质

类别

水期达标率比较

2022 年 2023 年

美林

水厂

取水口

Ⅲ类

1 月 2 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Ⅲ类 100% 100%

Ⅲ Ⅲ Ⅱ Ⅲ Ⅲ Ⅱ

7 月 8 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Ⅲ Ⅱ Ⅲ Ⅱ Ⅱ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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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流域”监测

2023年 “小流域”监测断面 7个，逢双月监测，全年监测 6

次。水期采样由我站完成，样品分析和结果报送由驻市站完

成。监测因子：pH、DO、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氨氮。

监测结果表明：2023年福建省“小流域” Ⅳ类断面 1个，Ⅲ

类断面 6 个。港仔渡桥水质未达考核指标要求，超标项目总

磷，超标倍数 0.16，狮峰桥水质类别由Ⅱ类降为Ⅲ类，其余断

面水质类别与上年一致。2023年“小流域”水质达标率 85.7%。

按 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核算，

安平桥水质指数最大，水口村桥水质指数最小（详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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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小流域水质监测结果

监测

项目

监测

点位

pH

无量

纲

DO

mg/L

CODm

nmg/L

氨氮

mg/L

总磷

mg/ L

2022

年水

质类

别

2023

年水

质类

别

2022

年水

质指

数

2023

年水

质指

数

考核

指标

下洋桥 7 7.4 2.8 0.30 0.102 Ⅲ Ⅲ 2.84 1.96 Ⅲ

安平桥 8 7.5 4.8 0.95 0.17 Ⅲ Ⅲ 3.74 3.77 Ⅲ

港仔渡桥 7 8.3 2.2 0.34 0.232 Ⅲ Ⅳ 2.48 2.47 Ⅲ

狮峰桥 7 7.1 1.9 0.54 0.131 Ⅱ Ⅲ 2.12 2.22 Ⅲ

李西广桥 7 7 2.4 0.68 0.162 Ⅲ Ⅲ 2.99 2.60 Ⅲ

水口村桥 7 7.9 2.1 0.52 0.078 Ⅲ Ⅲ 2.19 1.89 Ⅲ

英溪左桥 7 7.9 2.2 0.35 0.161 Ⅲ Ⅲ 2.07 2.16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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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一）“万人千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

2023年我站组织对 8个建制镇“万人千吨”集中供水饮用

水源地（石壁水库、后桥水库、民主水库、梅山自来水厂、洪

濑水厂、英都自来水厂、南海水库、仑苍自来水厂）实施季度

监测，全年监测 4次。湖库型饮用水源地监测因子 28项，河流

型饮用水源地监测因子共 27项。全年监测结果平均值统计如

下：

2023年我市乡镇级“万人千吨”饮用水源地Ⅲ类或以上水

质达标率 100%，与上年一致。Ⅱ类饮用水源地 4个，较上年增

加 2个，分别是洪濑水厂、梅山水厂、石壁水库、后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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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水库、后桥水库由Ⅲ类提升为Ⅱ类，其余断面水质类别与

上年一致。（详见表 9）

表 9 2023 年建制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结果评价表

监测

点位

监测

指标

(项)

水质类别 全年平

均水质

类别

水期达标率

情况比较

一

季度

二

季度

三

季度

四

季度
2022 年 2023 年

南海水库

28

Ⅲ Ⅲ Ⅲ Ⅱ Ⅲ 75% 100%

石壁水库 Ⅱ Ⅲ Ⅱ Ⅱ Ⅱ 100% 100%

后桥水库 Ⅱ Ⅲ Ⅱ Ⅲ Ⅱ 100% 100%

民主水库 Ⅱ Ⅲ Ⅲ Ⅲ Ⅲ 100% 100%

梅山

自来水厂

27

Ⅲ Ⅲ Ⅱ Ⅲ Ⅱ 100% 100%

洪濑水厂 Ⅲ Ⅱ Ⅱ Ⅲ Ⅱ 100% 100%

英都

自来水厂
Ⅲ Ⅲ Ⅱ Ⅲ Ⅲ 100% 100%

仑苍

自来水厂
Ⅲ Ⅲ Ⅲ Ⅲ Ⅲ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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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洋村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2023年继续实施 “试点村”（大洋村）环境空气质量手工

监测。项目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厦门金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

展监测。全年监测20天，其中一级达标天数12天，二级达标天

数8天，首要污染物PM1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100%。

（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

继续实施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监测，监测指标：氨

氮、总磷、总氮、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流量、硝酸盐

氮共7项，季度监测，全年监测4次。各水期监测结果见表11，

芙蓉桥和团结小桥全年平均水质类别为Ⅲ类,与上年一致。

表 10 2023 年南安市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断面监测结果表

点位

名称

水质类别 全年平均水质类别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22 年 2023 年

芙蓉桥 Ⅳ类 Ⅳ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团结

小桥
Ⅲ类 Ⅳ类 Ⅳ类 Ⅲ类 Ⅲ类 Ⅲ类

（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监测

2023 年列入福建省生态环境专项监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的

南安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站点共 145 个，年度执法抽测全

部站点的 30%，2023 年共抽测 44 个点位，监测因子：氨氮、化

学需氧量，总磷，上下半年各监测一次，进出口同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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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执法抽测超标站点 2 个，分别是大洋村污水处理设

施和炉中村污水处理设施，超标项目均为总磷，因出水量小或

设施未正常运行未采样监测站点 10 个，因此正常运行站点占比

72.7%。下半年执法抽测超标站点 1 个，因出水量小或设施未正

常运行未采样监测站点 10 个，正常运行站点占比 75%。

（五）农村黑臭水体监测

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成效跟踪监测，于 2023 年第三季度

完成 1 次农村黑臭水体监测，监测点位: 眉山乡大眉村珑子

池、美林街道溪洲村后畲至溪州段臭水沟、东田镇凤巢村周

宅、东田镇山西村店仔溪、眉山乡大眉村霞林池共 5 个，监测

项目：DO、透明度、氨氮，上述 5 个监测点位各项监测指标均

优于《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第二章表 1 中指标阈值要

求。

五、声环境质量

2023 年南安市城市声环境质量监测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

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标准开展监测，监

测内容：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区域声环境监测、道路交通声环

境监测。

（一）城市功能区噪声状况

南安市城区布设 3 个功能区噪声监测点位，2023 年实施季

度监测，全年监测 4 次， 24 小时连续监测，监测内容与上年一

致。参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 1 环境噪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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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3 个功能区昼、夜间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值均低于相应标准限

值，全部达标排放，与上年一致。（详见表 11、表 12 和表

13）

表 11 2023 年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结果统计表

测 点 功能区类型

测量结果 Leq(dB(A)

Ld Ln

一

季度

二

季度

三

季度

四

季度

一

季度

二

季度

三

季度

四

季度

原市环保局
混合区

（2类）
55.1 51.8 54.9 58.1 44.5 46.5 42.2 43.9

成功工业区
工业集中区

（3类）
59.8 56.0 54.9 59.7 50.0 49.8 45.9 50.9

市第一幼儿园
交通干线道

路(4a 类)
69.4 60.0 63.2 59.4 51.6 50.8 46.3 53.9

表 12 2023 年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质量监测结果评价汇总表

测 点 功能区类型

测量结果 Leq(dB(A))

达标

率

(%)

d n

一

季

度

二

季

度

三

季

度

四

季

度

一

季

度

二

季

度

三

季

度

四

季

度

原市环保局
混合区

（2 类）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100

成功工业区
工业集中区

（3 类）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100

市第一幼儿园
交通干线道

路（4a类）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达

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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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23 年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质量监测结果统计表

测 点

昼间年平均等效声

级值 d dB(A）
同比

夜间年平均等效声

级值 n dB(A)
同比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原市环保局 53.5 55.0 2.8% 46.1 44.3 -3.9

成功工业区 60.8 57.6 -5.3% 50.3 49.2 -2.2

市第一幼儿园 63.0 63.0 0% 51.1 50.6 -1.0

（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状况

城市建成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点位 100 个，2023 年监测月

份为 10 月，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值 54.6dB(A)，

较上年降低 0.3dB(A)，对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

境常规监测》（HJ640-2012）表 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

等级划分，2023 年昼间城市区域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二级，区

域声环境质量“较好”，与上年一致。于 2023 年 10 月完成一

次夜间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区域环境噪声夜间平均等效声

级 n值 43.5dB(A)，2023 年夜间城市区域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

二级，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

表 14 2023 年度城市区域噪声监测结果评价表

监测项目

监测年份

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昼间

平均等效声

级（ d）

质量

等级

质量

评价

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夜间

平均等效声

级（ n）

质量

等级

质量

评价

2022 年 54.9 二级 较好 —— —— ——

2023 年 54.6 二级 较好 43.5 二级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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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状况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 17 个，2023 年监测月为 10

月，监测内容为：昼间等效声级 Ld和夜间等效声级 Ln值。2023

年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为 66.1dB（A），较上

年降低 1.4 dB（A），对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

常规监测》（HJ640-2012）表 2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

分，2023 年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与上年一

致。2023 年道路交通噪声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为 51.6dB

（A）,夜间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见表 15）

表 15 2023 年度城市区域噪声监测结果评价表

监测项目

监测年份

道路交通噪

声昼间平均

等效声级

（ d）

质量

等级

质量

评价

道路交通噪

声夜间平均

等效声级

（ n）

质量

等级

质量

评价

2022 年 67.5 一级 好 —— —— ——

2023 年 66.1 一级 好 51.6 一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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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2023 年，南安市产生危险废物 103145.82 吨，自行处置利

用 60197.72 吨，委外处置利用 42681.54 吨，处置利用率

99.2%，实现无危险废物超（一年）期贮存管理目标。

七、措施与行动

（一）加大力度，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印发《南安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确定空气质量提升“三年攻坚行动”目

标，设立专项整治组，组织完成辖区内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

单修订，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深化大气

污染防治。一是强化 VOCs 综合治理。指导涉 VOCs 企业采用适

宜高效的治污设施，强化无组织、有组织排放监管。2023 年实

施精准减排治理项目 65 个。督促指导福建省鸿林鞋业有限公

司、福建省南安市华龙树脂有限公司等 2 家企业实施简易低效

VOCs 治理设施提升改造。实施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免漆板浴

室柜替代项目，对涂料进行优化技改并引进免漆板原料替代生

产；完成福建省南盛彩印有限公司水性漆替代。二是开展陶瓷

行业污染治理。组织实施窑炉尾气脱硫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开

展喷雾干燥塔脱硝试点，督促企业采取确实有效的抑尘措施减

少无组织排放量。今年来，我市实施窑炉尾气脱硫治理设施升

级改造项目 12 个、脱硝改造项目 3 个。三是强化部门攻坚合

力，扩大站点周边道路保洁范围。查处“滴洒漏”渣土车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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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移交“滴洒漏”车辆线索辆 48 次；城管局联合交通局、交

警大队开展“滴洒漏”联合执法行动 49 次；开展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 484 次，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200 份，立案处罚 1 起。四

是重点针对涉气的建陶、制鞋、铸造、家具、工业涂装等行业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截至目前已对建陶等行业巡查 231 家次，

立案查处建陶企业 6 家；加强小熔炼（熔铸）整治工作，对

“散乱污”加工点予以关闭取缔，对符合相关政策的熔炼铸造

企业，引导进园入区规范生产，截至目前已对土炼行业巡查 233

家次，停电 2 家，立案查处 4 家，关闭取缔 6 家。

（二）精准施策提升水环境质量

一是加强流域水环境保护。针对汛期污染防控问题，组织

编制了《南安市康美桥断面汛期污染防控工作方案》《晋江流

域南安石砻丰州桥断面汛期污染防控工作方案》;制定印发九十

九溪南安段、兰溪、大盈溪、檀溪流域考核断面水质超标问题

整改方案的通知，加快九十九溪南安段、大盈溪、兰溪、檀溪

等流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巩固提升流域水质。二是推

进实施流域水质提升精准治理项目。按照《泉州市 2023 年度碧

水碧海工程市级精准治理项目清单的通知》要求，紧扣各流域

水环境问题，策划实施精准治理项目，制定印发了《南安市

2023 年度碧水碧海工程市级精准治理项目清单的通知》，共策

划生成 29 个精准治理项目，年计划投资 13.9262 亿元，完成年

计划投资 13.9414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00.11%。三是加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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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制定印发了《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南政办

明传〔2023〕44 号），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查、应测尽

测” 要求，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所有存在排水的

排污口污水均采样监测，摸清掌握各类排污口的分布及数量、

污水排放特征、排放浓度及去向、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等信息。

四是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结合城镇生活污水提质增

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和河道清淤，推动

入海河流、沟渠的综合整治工作，我市入海沟渠除黑消劣任务

39 条（15 条除黑、24 条消劣），已完成除黑 14 条，占比总任

务数 93.3%，已完成消劣 15 条，占比总任务数 62.5%，均已完

成上级下达的年度任务目标。

（三）多措并举强化土壤污染防治

一是开展建设用地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共完成 14 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确保项目开发符合建设用地要求。二是开展废弃危险化学

品、铝灰渣、废电池集中转运点和收集网点考核专项行动，排

查企业 35 家次。三是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共评

估危险废物收集经营单位 1 家，评估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92 家

次。四是健全危险废物收集体系，开展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制

度试点工作，帮扶指导危废收集经营企业规范废机油、废铅蓄

电池收集经营。2023 年以来，共计收集废机油 269.13 吨、废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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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 4014.48 吨。五是强化涉危险废物企业信息化监管。全

市 289 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1 家危废收集经营单位全部完成

2023 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工作，纳入省固废监管平台管

理。

（四）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一是持续开展“绿盈乡村”创建。完成 7 个高级版、13 个

中级版、14 个初级版“绿盈乡村”创建，九都镇被省生态环境

厅授予“绿盈乡镇”荣誉称号。二是 2023 年度治理任务涉及的

11 条农村黑臭水体以及滨江花苑旁排水沟经过治理均已消除黑

臭，水质监测结果优于指标阈值。三是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15 个省级农村生活污水村庄治理全部完成，投资额

达 3040 万元；泉州市级 70 个核查评估项目全部完成，投资额

达 142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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